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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附加钻石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保险，请您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                                                                                 

《东吴附加钻石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为万能保险，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

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产品基本特征                                                                                

一、万能保险的运作原理 

万能保险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设立有保底收益投资账户的人寿保险。通常情况下，万能保险的保险费在扣除

初始费用后全部进入保单账户，同时，死亡风险保险费及其他一些费用（如保单管理费）将定期从保单账户中扣除。

万能保险的保单账户价值按照保险公司宣告的结算利率增长，结算利率依据投资收益率确定。万能保险的保单账户价

值完全归属投保人。同时，保险保障与保单账户价值挂钩。万能保险合同解除时，保险公司将在扣除退保费用后退还

保单账户价值。 

二、产品的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若本附加合同生效满五年且保单账户价值不少于人民币 10000 元，年金受益人可向我们申请年金。我们将自年金

受益人提出申请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起，每年按当时保单账户价值的约定比例给付年金。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之日的保单账户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终止。 

 

三、保险费的支付 

 

本附加合同保险费分为您自主交纳的保险费和作为权益转入的保险费。 

 

（1）您自主交纳的保险费分为趸交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 

 

趸交保险费：在投保时一次性交纳，交费金额由您在投保时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上载明。 

 

追加保险费：本附加合同生效后，在被保险人生存的情况下，您可申请追加保险费。经我们审核同意，我们将按

约定的交费金额收取追加保险费。追加保险费交费金额须符合我们当时的投保规定。 

 

（2）权益转入的保险费：除另有约定外，主合同或依附于主合同的其他附加合同在效力终止前所产生的各种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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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为给付条件的应给付金额和保单红利将自动进入本附加合同的保单账户。 

 

四、保单利益 

本附加合同的保单利益包括：年金、身故保险金、退保金等。 

五、投资策略 

万能险账户投资于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规定的投资品种，投资品种范围为：银行存款、债券、基金、股

票以及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金融工具。在保监会认可的范围内，根据资产负债匹配原则和市场不同时期的相对价值判

断，对账户内的资产进行动态配置，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目标。 

 账户的运作管理                                                                               

一、万能账户 

为履行万能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我们根据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为万能保险设立万能账户，账户资产的投

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我们决定。 

二、保单账户 

为了明确您和被保险人的权益，管理每张保险单下的交费、利息等信息，我们在本附加合同项下设立保单账户。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年向您寄送保单状态报告，告知账户具体情况。 

三、账户价值计算 

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本附加合同项下保单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保单账户建立时，保单账户价值为零。您支付趸交保险费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您支付的趸交保险费扣除初始

费用后的余额等额增加；追加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或权益转入的保险费进入保单账户后，保单账户价值等额

增加； 

（2）每月结算保单账户利息后，保单账户价值按结算的保单账户利息等额增加； 

（3）如果您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在我们收到您的部分领取申请书后，保单账户价值按部分领取保单账户

价值等额减少； 

（4）年金受益人申请年金给付后，保单账户价值每年于保单周年日按我们当年应给付的年金金额等额减少； 

（5）如果有其他约定的影响保单账户价值的情形，保单账户价值按约定增加或减少。 

四、初始费用 

        您交纳保险费时，我们扣除保险费的一定比例作为初始费用，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按本附加合同 5.3 条计入

保单账户价值。 

趸交保险费的初始费用为 1%。 

追加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为 3%。 

五、持续奖金 

当您的保单账户在第六个保单年度的生效对应日仍持续有效，我们向您的保单账户中分配持续奖金。持续奖金等

于趸交保险费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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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配的持续奖金将按本附加合同 5.3 条的约定计入您的保单账户价值。 

追加保险费不享有持续奖金。 

六、结算利率 

结算利率用于计算在结算期间末本附加合同项下保单账户价值在结算期间累计的利息。每月 1 日为结算日。我们

根据中国保险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结合万能账户的实际投资运作状况，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并在结算日起 6 个

工作日内公布。结算利率不得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在符合中国保险监管机构相关规定的条件下，我们有权更改结算利率的确定频率。 

七、保单账户利息 

保单账户利息在每月结算日零时或本附加合同终止时结算。我们按本附加合同每日 24 时的保单账户价值与日利率

计算当日保单账户利息，并按计息日数加总得出结算时保单账户利息。 

在结算日零时结算的，计息日数为本附加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日数，日利率为公布的结算利率；在本附加合同

终止时结算的，计息日数为本附加合同当月的实际经过日数，日利率为本附加合同规定的最低保证利率对应的日利率。 

八、最低保证利率 

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各年度最低保证利率为 2.5%。 

 犹豫期、部分领取及退保                                                                                

一、犹豫期内撤销保险合同 

自您签收本附加合同之日起，有 10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附加合同，如果您认为本附加合同与您

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附加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附加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

请时起，本附加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保单账户价值部分领取 

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您在犹豫期后可以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您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和次数，须符合我

们的相关规定。 

您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须填写部分领取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我们在收到上述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给付扣除部分领取手续费后的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同时保单

账户价值按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等额减少。 

部分领取手续费等于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部分领取手续费收取比例如下表所示： 

保单年度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及以后 

手续费收取比例 5% 4% 3% 2% 1% 0% 

三、退保 



第 4 页 共 6 页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附加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附加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单的

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等于保单账户价值扣除相应的退保费用后的余额。 

退保费用为您申请解除本附加合同（即退保）时我们收取的费用。您申请解除本附加合同的，退保费用等于我们

接到您解除本附加合同书面申请之日的保单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退保费用收取比例如下表所示： 

保单年度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及以后 

退保费用收取比例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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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演示                                                                                

利益演示示例：假定被保险人投保时 30 周岁，趸交保险费 10 万元，并且在 60 周岁后的每个保单周年日领取保单账户价值的 10%，各保单年度的保险利益详见下表： 

东吴附加钻石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年末

年龄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初始费

用 

持续奖

金 

进入保

单账户

的价值 

结算利率（最低保证） 结算利率（中） 结算利率（高） 

年金领

取金额 

年末个

人账户

价值 

年末身

故保险

金 

年末现

金价值 

年金领

取金额 

年末个

人账户

价值 

年末身

故保险

金 

年末现

金价值 

年金领

取金额 

年末个

人账户

价值 

年末身

故保险

金 

年末现

金价值 

1 31 100000 100000 1000 0 99000 0 101475 101475 96401 0 103455 103455 98282 0 104940 104940 99693 

2 32 0 100000 0 0 0 0 104012 104012 99851 0 108110 108110 103786 0 111236 111236 106787 

3 33 0 100000 0 0 0 0 106612 106612 103414 0 112975 112975 109586 0 117911 117911 114373 

4 34 0 100000 0 0 0 0 109277 109277 107092 0 118059 118059 115698 0 124985 124985 122486 

5 35 0 100000 0 0 0 0 112009 112009 110889 0 123372 123372 122138 0 132484 132484 131159 

6 36 0 100000 0 1000 1000 0 115835 115835 115835 0 129969 129969 129969 0 141493 141493 141493 

7 37 0 100000 0 0 0 0 118731 118731 118731 0 135817 135817 135817 0 149983 149983 149983 

8 38 0 100000 0 0 0 0 121699 121699 121699 0 141929 141929 141929 0 158982 158982 158982 

9 39 0 100000 0 0 0 0 124741 124741 124741 0 148316 148316 148316 0 168521 168521 168521 

10 40 0 100000 0 0 0 0 127860 127860 127860 0 154990 154990 154990 0 178632 178632 178632 

20 50 0 100000 0 0 0 0 163671 163671 163671 0 240695 240695 240695 0 319903 319903 319903 

30 60 0 100000 0 0 0 20951 188562 188562 188562 37379 336413 336413 336413 57290 515608 515608 515608 

40 70 0 100000 0 0 0 9351 84162 84162 84162 20240 182163 182163 182163 35773 321961 321961 321961 

50 80 0 100000 0 0 0 4174 37565 37565 37565 10960 98639 98639 98639 22338 201042 201042 201042 

60 90 0 100000 0 0 0 1863 16767 16767 16767 5935 53412 53412 53412 13949 125537 125537 125537 

70 100 0 100000 0 0 0 832 7484 7484 7484 3214 28922 28922 28922 8710 78389 78389 7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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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

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实际的账户结算利率以本公司公布的为准，在上述演示中，本公司假定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2.5％，假定中档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4.5％，假定

高档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6.0％； 

3、上述演示是在投保人没有部分领取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投保人申请过部分领取，本附加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会相应减少。  

投保人申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